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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 100 年上易字第 196 號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0 年 11 月 29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拆屋還地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00年度上易字第196號

上　訴　人　何 文 進

訴訟代理人　林 俊 生　律師

被 上 訴人　王 水 生

　　　　　　王 木 林

　　　　　　王 秋 如

　　　　　　王許秀英

　　　　　　王 瑞 麟

　　　　　　王 瑞 發

　　　　　　王 碧 惠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七

月十四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一００年度訴字第一二

號）提起上訴，本院於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

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王木林、王秋如、王許秀英、王瑞麟、王瑞發

    、王碧惠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三百八十六條各款所列情形，准依上訴人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二、上訴人主張：坐落嘉義縣○○鄉○○○段二一九之三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及其上占用如原判決附圖（下稱附圖

    ）Ｂ部分、面積一七０平方公尺土地，門牌號碼嘉義縣中埔

    鄉嘉仁村八鄰安家厝七號之未保存登記磚造鐵皮房屋（下稱

    系爭房屋）原係訴外人王火所有。訴外人王火於民國八十九

    年七月二十二日死亡後，系爭房屋由被上訴人王許秀英、王

    水生、王木林、王秋如、王瑞麟、王碧惠及王瑞發等人共同

    繼承，並由王水生一人居住使用，至於系爭土地則於九十二

    年八月二十日由王水生一人取得所有權。惟訴外人賴嘉賢於

    九十八年三月間經公開拍賣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執行法

    院並未將Ｂ部分土地交付予拍定人賴嘉賢，應由王水生負交

    付Ｂ部分土地予賴嘉賢義務。伊於九十九年三月十六日向賴

    嘉賢買受系爭土地，並已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自得代位賴

    嘉賢行使買賣標的物交付請求權，求為命王水生將附圖Ｂ部

    分土地交付予伊之判決。又王水生於000年0月00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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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系爭土地時，土地與房屋已非同一人所有，並無民法第四

    百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適用，被上訴人等共有系爭房

    屋並無占用系爭土地之正當權源，即為無權占有，伊自得本

    於物上請求權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拆除系爭房屋後，

    返還土地予伊之判決。原審為伊敗訴判決尚有未洽，並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㈡上廢棄部分，被上訴人王水生應將附圖

    Ｂ部分、面積一七０平方公尺土地交付予伊。㈢被上訴人等

    應將系爭房屋拆除，並將該部份土地返還予伊。㈣訴訟費用

    由被上訴人等負擔。

三、被上訴人王水生、王瑞發、王許秀英、王木林、王秋如、王

    瑞麟則以：系爭土地及房屋原係訴外人王火所有；王火死亡

    後，系爭房屋由全體繼承人共同繼承，惟土地部分則由王水

    生一人單獨繼承取得所有權，依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之一規

    定，推定在系爭房屋得使用期限內，伊等對於系爭土地有租

    賃關係存在，自非無權占有系爭土地等情詞，資為抗辯；被

    上訴人王水生並聲明：㈠上訴駁回。㈡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

    訴人負擔。

四、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及其上占用附圖Ｂ部分、面積一七０

    平方公尺土地之系爭未保存登記磚造鐵皮房屋，原係訴外人

    王火所有。訴外人王火已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死亡，系

    爭土地於九十二年八月二十日由王水生取得所有權後，再經

    執行法院查封拍賣，而由訴外人賴嘉賢於九十八年二月二十

    四日拍定取得所有權，賴嘉賢則於九十九年三月十六日移轉

    系爭土地所有權予上訴人取得等情，有上訴人於原審提出而

    為到場被上訴人所不爭之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參見原審

    卷第七頁、第八頁），及嘉義縣財政稅務局一００年四月六

    日嘉縣財稅財字第一００００一二四四七號函存卷（參見原

    審卷第五九頁）可稽外，並經原審法院定期於一百年二月二

    十五日會同地政事務所人員勘測現場明確，有勘驗筆錄及嘉

    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檢送之複丈成果圖在卷（參見原審卷第

    三四頁至第三七頁、第四三頁、第四四頁）可佐，復為兩造

    所不爭，堪信上訴人之上開主張為真實。

五、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

    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

    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

    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

    其期限不受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民法第四百

    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定有明文。至於土地與房屋為各別之不

    動產，各得單獨為交易之標的，且房屋性質上不能與土地使

    用權分離而存在，亦即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地基，故

    土地及房屋同屬於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時或先後

    出賣，其間雖無地上權設定，然除有特別情事，可解釋為當

    事人之真意，限於賣屋而無基地之使用外，均應推斷土地承

    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使用土地。其本旨乃在於房屋所有

第 2 頁



    權與基地利用權一體化之體現，以保護房屋既得之使用權，

    並依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之一有關推定租賃關係存在之規定

    ，以調和土地、建物不同所有人間之權益，庶符社會正義之

    要求（最高法院九十五年度台上字第五五一號判決要旨參照

    ）。查：

（一）訴外人王火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

      為訴外人王德旺與被上訴人王瑞麟、王瑞發、王碧惠等四

      人。訴外人王德旺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死亡，其法定

      繼承人為被上訴人王水生、王木林、王秋如、王許秀英等

      四人。王水生、王木林、王秋如、王許秀英、王瑞麟、王

      瑞發、王碧惠等七人就共同繼承之王火遺產，於九十二年

      八月十四日協議分割，約定由王水生單獨取得系爭土地，

      現金六千四百元則分歸王木林、王秋如、王許秀英、王瑞

      麟、王瑞發、王碧惠等人（下稱王木林等人）按應繼分取

      得後，向嘉義縣水上地政事務所申請辦理系爭土地分割繼

      承登記，由該所以九十二年上地登１字第七二四六０號受

      理後，於同年八月二十日辦妥繼承登記等情，此有嘉義縣

      水上地政事務所於一百年六月十六日，以嘉上地登字第一

      ０００００三七二六號函檢送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稅免

      稅證明書、王火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切結書、

      相關當事人戶籍謄本及土地異動索引表等存卷（參見原審

      卷第一四０頁至第一七五頁）可按。

（二）訴外人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被上訴人王水生積欠

      債務為由，聲請嘉義地院以九十七年度執字第二一一八五

      號執行事件，就王水生名下系爭土地為執行；經執行法院

      定期於九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公開拍賣，公告拍賣條件為

      ：「土地上有第三人興建未保存登記之建物，不在本件拍

      賣範圍，該建物占用之土地不點交。」。嗣由訴外人賴嘉

      賢拍定並繳交價金後，經執行法院發給不動產權利移轉證

      書，並定期於九十八年四月三日履勘現場，將系爭房屋以

      外之空地部分，解除王水生占有點交予賴嘉賢乙情，並經

      本院依職權調取上揭執行卷宗核閱無誤，且為到場當事人

      不爭執之事實。

（三）綜參上開各情：

    ⑴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原係訴外人王火所有，於王火死亡後

      ，系爭房地應由王德旺、王瑞麟、王瑞發、王碧惠等四人

      共同繼承；嗣王德旺於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死亡，系爭

      房地應由王水生、王木林、王秋如、王許秀英、王瑞麟、

      王瑞發、王碧惠等人因繼承而公同共有。

    ⑵其次，系爭房屋雖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惟依民

      法第七百五十九條規定，僅發生繼承人非經登記不得處分

      系爭房屋之法律效果而已。被上訴人等人於九十二年八月

      十四日協議分割王火遺產時，僅約定由王水生一人單獨取

      得系爭土地所有權，然並未將系爭房屋列入王火遺產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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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割，系爭房屋仍由被上訴人等人公同共有；依上開說明，

      堪認被上訴人等人公同共有之系爭房地，已因協議分割遺

      產結果，造成土地與房屋分開，分屬不同人所有之結果者

      至明。

    ⑶再者，系爭土地及房屋係由被上訴人等人先後繼承而公同

      共有，嗣因協議分割遺產結果，由王木林等人將公同共有

      系爭土地之應繼分全部移轉予王水生取得，造成土地與房

      屋分開由不同人所有之事實，而與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之情形相近似。參以房屋性質上不能與土地

      使用權分離而存在，亦即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地基

      者，為一般普遍之常情；再佐以系爭房屋目前仍由王水生

      及其母王許秀英、弟王木林共同居住使用者，為原審法院

      勘驗明確且為上訴人不爭執之事實（參見原審卷第三六頁

      ）觀之，足見被上訴人等人於協議分割王火遺產，而將系

      爭土地分配予王水生取得時，並無不許系爭房屋所有人繼

      續使用土地之特別約定者，應堪肯認。則依上開說明，應

      推斷土地受讓人王水生，有默許房屋所有人繼續使用土地

      之意思。準此，被上訴人王木林等人自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四百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推定在系爭房屋得使用期

      限內，與土地所有人王水生間有租賃關係存在。

    ⑷此外，執行法院拍賣系爭土地時，已揭示「土地上有第三

      人興建未保存登記之建物，不在本件拍賣範圍」，並將「

      系爭建物占用之土地不點交」列為拍賣條件之一，訴外人

      賴嘉賢既經公開拍賣而拍定系爭土地，衡情，對於占用系

      爭土地之系爭房屋為第三人所有之事實，自難委為不知。

      訴外人賴嘉賢明知系爭房屋占用土地部分不點交，仍執意

      出價購買，要難認係善意之第三人，自應繼受土地所有人

      王水生與被上訴人王木林等人間之租賃關係。

    ⑸基此，被上訴人等人因公同共有系爭房屋，而與拍定系爭

      土地之訴外人賴嘉賢間存在租賃關係；上訴人於九十九年

      三月十六日因買賣而繼受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時，亦應繼

      受訴外人賴嘉賢與被上訴人等人間之租賃關係。準此，被

      上訴人等人公同共有之系爭房屋，對於系爭土地既有租賃

      關係存在，即非無權占有。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並無正當

      權源，其等公同共有系爭房屋占用如附圖Ｂ部分、面積一

      七０平方公尺土地，應負拆屋還地之責云云，洵非有據即

      無足採。

六、第按物之出賣人，負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

    有權之義務，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一項定有明文。所謂交

    付其物於買受人，即移轉其物之占有於買受人之謂。至於依

    強制執行法所為之拍賣，通說係解釋為買賣之一種，即債務

    人為出賣人，拍定人為買受人，而以拍賣機關代替債務人立

    於出賣人之地位，並經最高法院著有八十年台抗字第一四三

    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被上訴人王水生因分割繼承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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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土地所有權後，再經執行法院就系爭土地公開拍賣，並

    定期於九十八年四月三日履勘現場，將系爭房屋以外之空地

    部分，解除王水生占有點交予拍定人賴嘉賢者，已如上述。

    被上訴人王水生既為系爭土地之出賣人，固應負交付標的物

    予拍定人賴嘉賢之義務，惟被上訴人王木林等人在系爭房屋

    得使用期限內，與系爭土地原所有人王水生間既有租賃關係

    ，被上訴人王水生不得請求王木林等人返還Ｂ部分土地，即

    無法將系爭Ｂ部分土地現實交付、移轉占有予訴外人賴嘉賢

    。則上訴人主張代位行使訴外人賴嘉賢之買賣標的物返還請

    求權，請求被上訴人王水生現實交付、移轉系爭Ｂ部分土地

    予上訴人者，核係以不能之給付為請求標的，其請求自屬無

    據而不應准許。

七、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上開主張均無足採。從而，上訴人本於

    代位及買受人之買賣標的物交付請求權，併所有人之物上請

    求權等法律關係，求為命被上訴人王水生個人應將附圖Ｂ部

    分土地交付予伊；被上訴人等人應將拆除系爭房屋後，返還

    土地予伊之判決，均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法院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所持理由雖與本院不盡

    相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以維持。上訴人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之陳述，與判決

    結果並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六十三

    條、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項、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光 秀

                                      法  官  莊 俊 華

                                      法  官  李 文 賢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1    月    30    日

                                      書記官  尤 乃 玉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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